
证券代码：

002208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

2011003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

9

时

在公司

24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会职工代表

10

名，实际参与表决职工代表

10

名。经与会

职工代表投票表决同意：选举郭雷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其任期至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因工作需要，田峰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 田峰先生不担任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后仍在公司工作，担任证

券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郭雷先生简历

郭雷：

198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2009

年至今在合肥城建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工作。

郭雷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549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

2011-015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商务、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21

号文批准，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凯美特气

"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A

股

2,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25.4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96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币

2,843.00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8,117.00

万元。 公司以上募集资金业经京都天华会计

师事务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

"

京都天华验字

[2011]

第

0014

号

"

《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1]53

号文件批准，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

根据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同意公司公开发行

2,000

万股境内上市人民币

普通股（

A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具体事宜。

2011

年

3

月

11

日，公司取得了湖南省商务厅《湖南省商务厅关于湖南凯美特气体有限公

司增资的批复》（湘商外资

[2011]35

号），并领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商外资湘审字

[2011]0012

号）。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注册号为

43060040000012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注册资本由

6,000

万元变更为

8,000

万元；实收资本由

6,000

万元变更为

8,000

万元；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

资，非上市）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公司的经营范围和其他登记项

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７７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４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０

年年报更正内容如下：

一、已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年报第

５０

页合并现金流量表录入有误。

更正前为：

项目 本年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４２

，

１４２

，

７６５．１６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１０

，

１１０

，

７１６．６７

更正后为：

项目 本年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１５

，

８４７

，

００３．９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８００

，

２６６

，

１８８．７９

二、已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年报第

４

页“第三条“报告期末公司前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

标”录入有误。

更正前为：

（

１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增

减

（

％

）

２００８

年末

所有者权益

（

或 股 东 权

益

）

４

，

７１７

，

５０５

，

７０３．８５ １

，

７５１

，

４７２

，

２８９．９８ １７２．４８ １

，

６８５

，

９４５

，

４５９．１５

更正后为：

（

１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增

减

（

％

）

２００８

年末

所有者权益

（

或 股 东 权

益

）

４

，

７１７

，

５０５

，

７０３．８５ １

，

７４６

，

４６２

，

６２４．８７ １７０．１２ １

，

６６７

，

８７８

，

６４５．１３

三、已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年报第

３０

页“

２

、承诺项目使用情况”单位有误。

更正前为：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更正后为：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四、已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年报第

４２

页三、审计意见中注册会计师未录入。

更正前为：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

·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报告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更正后为：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

·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张凯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青龙

报告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五、已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年报第

８４

页“（

３

）主营业务（分产品）”数据计算有误。

更正前为：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产品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

合计

５

，

５２１

，

６０４

，

６３３．０７ ４

，

３１５

，

３８１

，

６９０．８１

更正后为

：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产品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

合计

５

，

５１８

，

６６５

，

５１４．８３ ４

，

３０８

，

３２５

，

０７２．７２

更正后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全文、

２０１０

年年报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年度报告使用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公司将不断

加强年报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８

股票简称： 上港集团 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０１３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发行公司债券已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４２０

号文核准。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在中国证券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进行了网上路演推介，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 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结果， 经发行人

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 最终确定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的票面利率为

４．６９％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行 （网上

发行代码为 “

７５１９８４

”， 简称为 “

１１

上港

０１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至

４

月

１

日面向机构投资

者网下协议发行。 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

券报》 和 《证券时报》 上的 《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第

一期） 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 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８

股票简称： 上港集团 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０１４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部分业绩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

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主要业务数据

主要业务数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散杂货吞吐量

（

亿吨

）

１．５４ １．２５

货物吞吐量

（

亿吨

）

４．２８ ３．６５

集装箱吞吐量

（

万标准箱

）

２９０６．９ ２５００．２

二、 主要会计数据 （合并财务报表口径； 单位： 人民币亿元）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１９１．０５ １６５．４５

利息收入

０．９４ １．１４

利息支出

４．８４ ５．２６

折旧

、

摊销费用

１８．１４ １７．８１

营业利润

６６．３１ ４７．６０

利润总额

７９．０２ ５３．８３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４．１７ ３７．６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２２５．５４ ２１７．１２

非流动资产

４３３．４０ ４１６．３５

流动负债

１９５．１２ １７０．０７

非流动负债

４９．２１ ８１．７４

少数股东权益

６０．８３ ６０．７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３５３．７８ ３２０．９３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３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１．

股权激励计划简介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远光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已将完整的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备案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进行了修订并形成了《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并经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后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为：（

１

）激励对象：包括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董事会认为应

当激励的其他员工，但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

２

）股票期权数量：公司拟授予激励对象

１０

，

０１７

，

４００

份股票期权，其中首次授予

９

，

０１５

，

６６０

份；预留股票期权

１

，

００１

，

７４０

份。 首次授

予的股票期权拥有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的可行权日按预先确定的行权价格

７．３９

元和行权条

件购买一股公司股票的权利。 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在该部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董事会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确定。 （

３

）有效期：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四年，自首次授权日

起计算。 （

４

）授权日：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会确定授权

日期授予给公司激励对象。 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３０

日内，按相关规定召开

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首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拟在首次授予日后

１２

个月内公司按相关

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权。

２．

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权日的议案》，同意确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为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权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予数量的议案》，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９

，

０１５

，

６６０

份

调整为

８

，

９９０

，

６４０

份，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９３

人。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对外披露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的公告》，首次授予

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８

，

９９０

，

６４０

份调整为

８

，

８１０

，

６４０

份，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９２

人。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股票期权登记工作，首次股

票期权数量为

８

，

８１０

，

６４０

份，激励对象人数为

９２

人；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７．３９

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预留期权授予的数量为

１

，

３０２

，

２６２

份，激励对象人数为

３３

人，授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预留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９．１９

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登记工作，预留期权数量

为

１

，

３０２

，

２６２

份，激励对象人数为

３３

人，预留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９．１９

元。

３．

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历次变动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对外披露了 《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

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公告》， 因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１２

，

７５６

，

０９４

份，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数量为

１１

，

４５３

，

８３２

份，预留股票期权

１

，

３０２

，

２６２

份，首次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５．６１

元。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历次变动情况一览表

变动日期 该次行权数量

该次取消

／

不再

行使期权数量

该 次 激 励 对

象减少人数

该 次 变 动 后 有 效

期权数量

该 次 变 动 后 行

权价格

该 次 变 动 后

激 励 对 象 人

数

变 动 原 因 简 要

说明

２００９．１２．１０

— — —

９

，

０１５

，

６６０ ７．３９ ９４

—

２００９．１２．１８

—

２５

，

０００ １ ８

，

９９０

，

６４０ ７．３９ ９３

个人辞职

２０１０．１．８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 ８

，

１８０

，

６４０ ７．３９ ９２

个人放弃

２０１０．５．３１

— — —

１１

，

４５３

，

８３２ ５．６１ ９２

除权除息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１

，

５７３

，

６０３

— —

９

，

８８０

，

２２９ ５．６１ ９２

行权

２０１１．３．２５ １

，

２５７

，

６８０ ６０４

，

８８０

—

８

，

０１７

，

６６９ ５．６１ ９２

行权

（注：公司期权激励对象对本次可行权而未行权的

６０４

，

８８０

份期权将不再行权。 ）

预留股票期权历次变动情况一览表

变动日期 该次行权数量

该 次 取 消 期

权数量

该 次 激 励 对

象减少人数

该 次 变 动 后 期 权

数量

该次变动后

行权价格

该次变动后激

励对象人数

变动原因简 要说

明

２００９．１２．１０

— — —

１

，

００１

，

７４０

— — —

２０１０．５．３１

— — —

１

，

３０２

，

２６２

— —

除权除息

２０１０．１２．８

— — —

１

，

３０２

，

２６２ ２９．１９ ３３

登记完成

二、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１．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起，公司满足行权条

件的激励对象进入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阶段。 经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核查，公司

９２

名激励对象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

的条件。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公司同意

９２

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

行权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期间的可行权日）行权，可行权数量为

３

，

４３６

，

１５０

份。

序号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规定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

的情况说明

１

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

行政处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

形

。

经审查

，

公司未出现前述情形

，

符合行权条件

。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

人选的

；

（

２

）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

行政处罚的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

人员情形的

；

经审查

，

激励对象均未出现前述情形

，

符合行权条件

。

３

根据本公司

《

激励考核办法

》，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将对激励对象在申请行权前进行考核

，

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合

格的

，

可以申请行权

。

２００９

年度

，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

，

公司股票

期权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

，

满足行权条件

。

４

行权业绩条件

：

以

２００７

年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０９

相对于

２００７

年的净利润

增长率分别不低于

７５％

，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６．８０％

。

以

２００７

年净利润

（

扣除 后

）

４２

，

５６２

，

９２９．５９

元 为 基 数

，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为

１１２

，

４６０

，

９８７．０５

元

，

增长率为

１６４％

，

高于股

权激励计划设定的

７５％

，

满足条件

。

２００９

年

，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为

２４．７０％

，

高于股权激励计划所设定的

１６．８０％

，

满足条

件

。

２．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是否符合行权条件出具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

９２

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

效，满足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

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三、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缴款、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本次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本次行权数量等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前持有的股

票期权数量

本次行权数量

本次行权占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已授予

权益总量的百分比

本次未行使期权数量

一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１

金卓君 董事

、

总裁

２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３９０

，

０００ ３．０６％ ３１２

，

０００

２

黄建元

副董事长

、

常 务副总

裁

１

，

２４３

，

０００ ２４８

，

５００ １．９５％ ９３

，

６００

３

黄笑华 董事

、

高级副总裁

４９４

，

２００ ４５

，

７００ ０．３６％ ７１

，

７６０

４

周立 高级副总裁

１

，

０７９

，

２００ ２２１

，

５００ １．７４％ ７１

，

４６０

５

朱安

高级副总裁

、

董事会

秘书

３７７

，

２００ ２６

，

３００ ０．２１％ ５６

，

０６０

６

毛华夏 财务总监

２３６

，

８００ ４０

，

２４０ ０．３２％ ０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５

，

７７０

，

４００ ９７２

，

２４０ ７．６４％ ６０４

，

８８０

二

、

其他激励对象

７

雷敏强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３７７

，

２００ ８２

，

３６０ ０．６５％ ０

８

向万红 总裁助理

３０７

，

０００ ６１

，

３００ ０．４８％ ０

９

刘伟 设计总监

３０７

，

０００ ６１

，

３００ ０．４８％ ０

１０

张军飞 营销总监

２３６

，

８００ ４０

，

２４０ ０．３２％ ０

１１

简露然 服务总监

２３６

，

８００ ４０

，

２４０ ０．３２％ ０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１

，

４６４

，

８００ ２８５

，

４４０ ２．２５％ ０

合 计

７

，

２３５

，

２００ １

，

２５７

，

６８０ ９．８９％ ６０４

，

８８０

（注：公司期权激励对象对本次可行权而未行权的

６０４

，

８８０

份期权将不再行权。 ）

２．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情况

本次全体激励对象行权后获得的公司股票未设禁售期，除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

份外，其他激励对象所持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出售该部分股票时须遵守：

（

１

）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

２

）应当符合届时《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得违反届时《公司章程》有关禁售期的规定。

（

３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金卓君、黄建元、黄笑华、周立、朱安、毛华夏等六人）本

次行权获得的股份自行权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六个月。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３．

本次行权款项的缴款时间和缴款金额

本次股票期权全体激励对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前向公司足额缴纳了行权资金， 缴款

金额为

７

，

０５５

，

５８４．８０

元。

４．

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行权事项进行验资的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行权出具了利安达验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１６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缴纳

的新增股本人民币

１

，

２５７

，

６８０．００

元。 全部以货币资金出资。

５．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

的情况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已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本次行

权时间确定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６．

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行权专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四、律师关于本次行权的法律意见

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出具《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法律意

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及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期可行权的

条件，激励对象可在本期可行权期内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向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书面申请行权，并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办理后续手续。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本次行权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２５８

，

５５２

，

４０３

股变更为

２５９

，

８１０

，

０８３

股。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２．

董事会决议；

３．

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５．

验资报告；

６．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６３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住所和法定代表人

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收到控股股东—珠海市东区荣光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其住所和

法定代表人变更的通知，具体如下：

珠海市东区荣光科技有限公司的住所由广东省珠海市九洲大道佳景花园

４

号楼

７Ａ

变更

为珠海市横琴红旗村天河街

３０

号西楼

３５７

室，法定代表人由胡滨变更为陈利浩。

目前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均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２

；

２０００１２

证券简称：南玻

Ａ

；南玻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

登了《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相关

规定，现发布本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

Ａ

股股权登记日

／Ｂ

股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五路南玻科技大厦一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６

、会议出席对象

①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含

Ａ

股及

Ｂ

股股东）。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

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③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

２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３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

３．２

发行股票每股面值；

３．３

发行股票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

３．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３．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３．６

锁定期及上市地点；

３．７

决议的有效期；

３．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３．９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４

、 审议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５

、 审议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

案》。

股东大会就以上

３

、

４

、

５

议程作出决议，须经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３

月

２２

日公告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二

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①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

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

席人身份证。

②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

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一号南玻大厦四楼股证事务部。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

四、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

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

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五、联系方式

１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一号南玻大厦四楼股证事务部

２

、联系人：李涛、梁绮婷

３

、邮编：

５１８０６７

４

、联系电话：（

８６

）

７５５－２６８６０６６６

５

、联系传真：（

８６

）

７５５－２６８６０６４１

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

２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

３．２

发行股票每股面值

３．３

发行股票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

３．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３．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３．６

锁定期及上市地点

３．７

决议的有效期

３．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３．９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

○

一一年 月 日

附件二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及

Ｂ

股股东均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２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议案

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证券代码：

３６００１２

证券简称：南玻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①

输入买入指令；

②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０１２

；

③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代表议案

１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

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１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３．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

３．０１

元

３．２

发行股票每股面值

３．０２

元

３．３

发行股票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

３．０３

元

３．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３．０４

元

３．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３．０５

元

３．６

锁定期及上市地点

３．０６

元

３．７

决议的有效期

３．０７

元

３．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３．０８

元

３．９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３．０９

元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５．００

元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议案

３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３．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３

中全

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３．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３

中子议案（

１

），

３．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３

中子议案（

２

），依此类

推。 在股东对议案

３

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

议案

３

投票表决，以股东对子议案中已投票表决的子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子

议案，以对议案

３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议案

３

投票表决，然后对子议案的一项

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议案

３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④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赞成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⑤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①

投票不能撤单；

②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③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通过身份认证后即可

进行网络投票。

１．

办理身份认证手续

身份认证的目的是要在网络上确认投票人身份，以保护投票人的利益。 目前股东可以

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

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

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业务咨询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业务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ｃａｉ＠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亦可参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书服务”栏目。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网

络投票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７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本年度不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以

２０１０

年年末

总股本

２６

，

４９４．６５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转增前公司总股本为

２６

，

４９４．６５

万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３４

，

４４３．０４５

万股。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日、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２

、除权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３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８

，

４７１

，

０４９ ４０．９４％ ３２

，

５４１

，

３１５ ３２

，

５４１

，

３１５ １４１

，

０１２

，

３６４ ４０．９４％

１

、

国家持股

－ － － － － －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 － － － － －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 － － － － －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 － － －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 － － －

４

、

外资持股

－ － － － － －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 －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

５

、

高管股份

１０８

，

４７１

，

０４９ ４０．９４％ ３２

，

５４１

，

３１５ ３２

，

５４１

，

３１５ １４１

，

０１２

，

３６４ ４０．９４％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６

，

４７５

，

４５１ ５９．０６％ ４６

，

９４２

，

６３５ ４６

，

９４２

，

６３５ ２０３

，

４１８

，

０８６ ５９．０６％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６

，

４７５

，

４５１ ５９．０６％ ４６

，

９４２

，

６３５ ４６

，

９４２

，

６３５ ２０３

，

４１８

，

０８６ ５９．０６％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

４

、

其他

－ － － － － －

三

、

股份总数

２６４

，

９４６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９

，

４８３

，

９５０ ７９

，

４８３

，

９５０ ３４４

，

４３０

，

４５０ １００．００％

六、调整相关参数

实施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

３４

，

４４３．０４５

万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摊薄每股收益为

０．２７

元。

七、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２４８

号金山大厦

２５

楼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郑蕾、皮静

咨询电话：

０２０－３８４６８７２２

传真：

０２０－８５５８８３４９

八、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1

年

3

月

30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405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

2011-015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上午

9:30

在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

18

座诺富特（

Novotel

）酒店一层唐厅召开。 出

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14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16,808,628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4.20%

。 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季贵荣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董事会秘书、保荐代表人、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已于

2011

年

3

月

8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深

交所巨潮资讯网站刊登会议通知。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216,808,6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216,808,6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216,808,6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216,808,6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16,808,6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11

年财务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票

216,808,6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独立董事李志光先生作为独立董事代表向大会作了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述职报告全文于

2011

年

3

月

2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供投资

者查询。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1678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5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陶氏化学签署新建合资企业理解备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3

月

29

日，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美国陶氏化学公司（纽约

证券交易所代码：

DOW

）签署了关于合资项目的《理解备忘录》。 双方将探讨在山东省滨州

市新建一座世界级规模的四氯乙烯制造工厂。

该工厂将由公司与陶氏化学各持股

50%

，进行四氯乙烯的生产。 新工厂前期目标定为

年产

4

万吨四氯乙烯，同时具备将年产量提升至

8

万吨的能力。 如果公司与陶氏化学能顺利

达成理解备忘录的条款和各阶段性目标，并获得相应的政府批准，工厂预计将于

2014

年投

产。

四氯乙烯是生产非臭氧层损耗制冷剂的关键原料，该制冷剂适用于工业、汽车、消费

品、商业、建筑及其他应用领域。全球范围内对该制冷剂的原料

--

四氯乙烯的需求量正在不

断上升，国内的四氯乙烯市场同样增长迅速，但迄今为止，供应量还非常有限。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备忘录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